
分包业务扣缴税款如何做账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0/2021_2022__E5_88_86_E5

_8C_85_E4_B8_9A_E5_c44_70734.htm 问：我是一家建安企业

的财务人员。2004年我公司承包了某标段公路5000万元的工

程建造业务，由于技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，公司又将土石方

路基、路面等1000万元的业务分包给当地一建筑施工单位。

根据税法规定，我公司负有代扣代缴分包业务营业税及相关

税费的义务。对此，我们是这样处理的：全部由我公司（总

承包企业）在工程所在地开具建安发票，并缴纳税款。对分

包出去的工程，根据分包合同，以分包合同作为付款和入账

依据，同时将总承包已开具的建安发票记账联和完税联复印

给分包企业，作为分包企业入账的依据。不知这样处理是否

正确？（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％，教育费附加为3％） 答

：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

者转包的，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。相关税法同时规定，

总承包人在扣缴营业税的同时，还要一并扣缴城市维护建设

税和教育费附加。因此，你单位在支付给分包人1000万元分

包工程款时，应该代扣营业税、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33万元

（1000×3.3％）。你公司虽然从发包单位取得总收入为5000

万元，但分包出去1000万元，实际取得的业务收入为4000万

元，按照会计制度规定，应该确认主营业务收入4000万元，

因此应按实际业务收入缴纳营业税及相关税费132万元（4000

×3.3％）。你公司虽然是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的，但是将

分包合同作为付款和入账依据及将总承包已开具的建安发票

记账联和完税联复印给分包企业，作为分包企业入账的依据



，是不正确的。因为按照规定，总承包方在扣缴税款后，应

该向税务机关提供分包协议等资料，要求开具代扣代缴完税

凭证，代扣代缴完税凭证其中有一联次是分包人的，分包人

可以据此开具发票（不再重复纳税）提供给总承包方，分包

方和总承包方据此发票作为收入和支付凭证。因此，按照会

计制度规定，你公司合并结算工程价款时，会计处理为： 借

：应收账款50000000贷：工程结算收入40000000应付账

款10000000。 收到款项时，借：银行存款50000000贷：应收账

款50000000。 开票确认收入和成本时（假设自建成本为3500

万元），借：主营业务成本35000000工程施工---合同毛

利5000000贷：主营业务收入40000000。 计提本单位主营业务

税金及附加时，借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1320000贷：应交税

金---应交营业税1200000应交税金---应交城市维护建设

税84000其他应交款---应交教育费附加36000。 扣缴相关税费

时，借：应付账款330000贷：应交税金---应交营业税300000

应交税金---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21000其他应交款---应交教育

费附加9000。 转交扣缴税款凭证后，分包单位开来发票1000

万元支付结算价款时，借：应付账款9670000（10000000

－330000）贷：银行存款9670000。 分包单位应以开具发票的

收入1000万元作为本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，并以扣缴税款完

税凭证作为本单位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支付凭证。 ,总包单

位只是作为扣缴义务人,扣缴时,总承包人到税局开票时，需开

具《总包单位开具建安发票申请表》，并在此申请表上详细

提供转（分）包单位明细，包括转（分）包单位名称，转（

分）包工程额。项目办根据上述资料向总承包人开具《已代

扣代收税款证明》。总承包人向转（分）包人提供《已代扣



代收税款证明》，转（分）包人据此至项目办开具发票，项

目办对此不征收税款，并将《已代扣代收税款证明》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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